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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
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常纪文

摘 要　 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

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 其内涵是指按照最严格的标准, 制定和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国家法律

法规、 党内法规和制度, 对违反生态环境保护国家法律法规、 党内法规和制度的行为要严

格依法依规追责。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处于工业化的关键时期, 只有参考国际经验制定

最严格制度并实施最严密法治才能解决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严格的生

态环境保护党内法规体系, 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国家法律法规体系。 总的来

看, 不仅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 标准、 措施严格, 而且生态环境保护的程序与责任也严格

且严密, 在我国全面保护生态环境、 打好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后, 我国要立足不断发展的新形势, 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

系,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和国家法律制度的衔接和协调, 严格生态环境保护执法、 司法和责

任追究, 不断培育全社会生态文明法治意识, 促进社会参与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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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 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 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既是解决生态环

境现实问题的需要, 也是基于历史上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不足的反思, 其必须性和科学性已得到实践

的验证, 并被证明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 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作出专门论述, 如他指出,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 依靠法治。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 最严密的法治, 才能为生态文

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①; 必须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

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②。 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有关其表述的规范性文

件最早可追溯至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3) 和 《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4), 如后者指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强化

生产者的环保法律责任、 大幅提高违法成本; 关于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的建设方向, 要求建立健

全或者完善自然资源产权、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从此,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

保护生态环境就成为全党的共识和全党、 全国必须遵守的重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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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党的十九大报告设立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专门部分, 要求实行最严格的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2019 年 5 月, 党中央、 国务院召开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大会确立了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工作的指导地位, 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严格的

制度、 依靠严密的法治, 要在创新和完善制度的基础上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执行力度, 要严格

用制度护蓝增绿, 不断改善生态环境。 2019 年 6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该意见巩固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的要求, 提出依据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开展执法监管、 刑事司法工作。 2020 年底,
我国在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同时, 打好了几大污染防治攻坚战, 特别是打赢了蓝天保卫战。 可

以说, 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成效显著, 实现了预期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①。
为了实现 2035 年美丽中国基本建成的目标, 并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中共中央、 国务院于

2021 年印发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国务院于 2021 年印发 《2030 年前碳达

峰行动方案》。 这些文件都要求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法律制度, 加强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衔接与协

调, 依法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监管, 打击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要对决策

落实情况进行督察, 对于地方党委、 政府和有关部门不尽职履责的, 要进行通报批评与问责。
综上所述, 可以认为, 所谓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其科学内涵是指按照

最严格的标准, 制定和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国家法律法规、 党内法规和制度, 对违反生态环境保护国

家法律法规、 党内法规和制度的行为要严格依法依规追责。

二、 为什么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 从历史和现实来

看,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用短短的三四十年, 就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所经历的工业发展路

程。 我国在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面临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

题, 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关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建设。 但由于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是一个渐

进的过程, 加上行政处罚等对法律责任的规定总体偏弱, 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实施的有效性不

足, 难以全面改变违法成本低、 守法成本高的现象, 难以全面解决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的生态环境

问题, 因此不可避免地留下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历史债务。 历史累积和现实产生的生态破坏和环

境污染不断叠加累积, 一旦超过自然界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区域严重的大气污

染、 流域严重的水体污染、 土地严重的土壤污染等问题。 严重的环境污染不仅危害人体健康, 增加

国家和社会的医疗负担, 还危及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能力, 如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颗粒物、 臭

氧、 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的空气质量准则》 (2005 年版) 指出, PM2. 5 年均浓度 35 微克 /立方米

时, 人的死亡风险比 10 微克 /每立方米的情形增加约 15% , 而 2013 年北京市 PM2. 5 年均浓度高达

89. 5 微克 /立方米。 面对如此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 必须采用最严格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方

式和手段予以解决或者缓解。 为此,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党和国家稳中求进, 不断强化生态环

境治理措施。
2014 年 3 月,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 政府工作报告针对严重的雾霾污染问题, 提

出坚决向污染宣战, 出重拳强化污染防治工作。 在记者招待会上, 李克强总理指出要用铁腕治污加

铁规治污,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015 年 3 月,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 政府工作报告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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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严重的大气、 水、 土壤污染问题, 指出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 民心之痛, 要铁腕治理。 关于环境

污染治理的对策,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我们一定要严格环境执法, 对偷排偷放者出重拳, 让其付出

沉重的代价; 对姑息纵容者严问责, 使其受到应有的处罚。 这些要求, 体现了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

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法治决心。 2016 年 3 月,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 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 加大环境治理力度, 重拳治理大气雾霾和水污染, 强化环境保护督察, 严格执行 《环境保护

法》, 对违法者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对失职渎职者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在制度建设方面, 基于大气雾霾污染、 流域水体污染、 自然保护区生态破坏等严峻的生态环境

形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法治建设, 针对生态环保法律作用需增强、 生态

破坏与环境污染追责效果不明显等问题, 采取了法制上的系列阻击措施。 第一, 党的十八大和党的

十九大基于新形势、 新判断和新任务, 两次修改党章, 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改革和建设部署, 要求

建立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这为党领导国家全面、 系统、 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最

根本的党内规范基础。 第二,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全国人大于 2018 年 3 月修改宪法, 对生态文明

建设作出基本规定, 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于 2014 年 4 月

修订 《环境保护法》, 因为措施严格、 责任严厉, 该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的 《环境保护法》。 第三,
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为导向, 修改了 《大气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 等重

要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制定了 《土壤污染防治法》 《环境保护税法》 《资源税法》 等急需的

法律, 设置了一系列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监管体制、 制度和机制。 第四, 国务院于 2013 年 8 月印

发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于 2015 年 4 月印发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于 2016 年 5 月印发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中共中央、 国务院于 2015 年印发包括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和水污染

协调治理要求在内的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最后, 中共中央、 国务院于 2015 年 9 月发布

《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 确立了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体制; 于 2016 年启

动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制度, 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和法律法规有效实施, 让生态环境法治真正成为

刚性约束和各方面都要遵守的政治和法制红线。
纵观发达国家治理环境污染的历史进程, 它们也是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最严重的工业化时

期, 制定并实施严格的法律和制度的。 如针对大气污染、 水污染、 土壤污染防治, 美国于 1969 年

制定并实施了 《环境政策法》, 于 20 世纪 70 年代实施了 《清洁空气法》 《清洁水法》 《有毒物质控

制法》, 于 20 世纪 80 年代实施了 《综合环境反应补偿与责任法》。 德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实

施了 《垃圾处理法》 《控制大气排放法》 《控制水污染防治法》, 于 20 世纪 80 年代实施了 《控制燃

烧污染法》 等环保法律法规。 英国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实施了 《清洁河流法》 《清洁大气法》
《噪声控制法》 《核设施安装法》 《油污染控制法》 《天然气法》 《海洋倾废法》 《污染控制法》 等环

保法律法规。 这些国家的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法律法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通过提高违法的

成本并降低守法的成本, 增强法律实施的有效性。 如美国的 《清洁空气法》 《清洁水法》 提高了罚

款的标准和幅度, 对违法行为设置了按日计罚的处罚, 对侵害公众权益的行为设立了公民诉讼制

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处于高质量工业化的关键时期, 要解决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参考发达

国家的立法经验制定最严格制度并实施最严密法治, 是非常必要的。 基于此,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 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全方位、 全地域、 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在具体措施和方法方面, 坚持对违法犯罪行为严惩重罚。

三、 我国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最严密生态环境保护法治的建设现状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将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纳入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全

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依据是党内法规体系, 依法治国的重要依据是国家法律法规体系。 在生态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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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方面, 经过持续努力, 我国建立了协同的党内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和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体系, 无论是覆盖的严密性还是措施的严格性, 均有明显的加强。
(一) 党内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体系的建设现状

党领导国家和人民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最重要依据是综合性党内法规体系和专门的生态环境保

护党内法规体系。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生态环境保护党内法规体系是党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自我

净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的自我革命规范体系①, 是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体系

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和地方省级委员会开始明确把

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党内综合性法规和专门法规, 全面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 压实各级党委

和相关机构的责任, 体现党内法规建设的严密性和责任的严格性。
依照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 (2019) 第 3 条的规定, 党内生态环境保护法规是体现

党的生态环境保护统一意志、 规范党的生态环境保护领导和党的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活动、 依靠党的

纪律保证实施的生态环境保护专门规章制度。 该条例和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

定》 (2012) 为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党内法规体系的构建奠定了规则基础。 生态环境保护党内法规

分为生态环境保护的组织法规、 领导法规、 自身建设法规和监督保障法规四类, 其体系由党章、 生

态环境保护专门党内法规、 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党内法规及支持和保障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与改革的其

他党内法规组成。 按照 《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 (2013—2017 年)》 (2013)、 《中央

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 (2018—2022 年)》 (2018)、 《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纲要

(2023—2027)》 (2023) 的阶段性部署和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 (2017)
的指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 生态环境保护党内法规体系的建设已取得重大进展。

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 党章指导生态环境保护党内法规体系的构建和党领导国家和社会开

展生态文明建设。 2012 年党的十八大修改了党章, 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五位一体” 的总体布局,
强调党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2017 年党的十九大对党章作出了如下修改: 一是在

建设目标中,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 “和谐” 后加上了

“美丽” 二字。 二是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其中的绿色发

展理念是中国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协调发展道路并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所必须

坚持的。 基于此, 党章增加 “坚持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的表述。 三是生

态文明建设涉及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 实现这样的变革, 在法

治时代必须依靠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 为此, 党章增补 “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

度” 的表述。 2022 年, 党的二十大修改党章时把坚持从严管党治党写入党章, 增补了 “不断健全

党内法规体系” 的内容, 规定 “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经过 2012 年、 2017 年、
2022 年三次修改, 现行党章对生态文明制度的规定切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这为生态环境保护党内

法规体系的建设、 全面规范党领导国家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法治活动, 奠定了规范基础和

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及其工作部门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了党内生态文明法规体系的建设:

一是制定专门的生态环境保护党内法规。 如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
(2015)、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 (2019)、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 (试
行)》 (2017) 等。 它们对于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失职渎职如何认定和处理、 对于如何组织

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对于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如何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负责作出了较为严密的规

定, 为生态文明建设和改革提供了着力点。 二是健全相关的党内综合法规。 如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工作条例》 (2020) 规定, 党中央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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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条例 (2015)》 指出, 党的地方委员会对本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行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

问责条例》 (2019) 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中出现重大问题的两种情形, 规定予以追责。 这些法规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都明确规定了生态文明或者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 三是健全其他与生态文明、
生态环境保护有关但没有明确作出规定的党内法规, 如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18) 等。
根据生态环境部 2021 年 11 月公布的数据, 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党内法规及支持与保障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的党内法规已经达到 40 余件。
总的来看,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党内法规体系目前已基本建立, 有利于规范各部门和各地方党

委、 政府依法履职, 有利于促进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充分、 有效实施。
(二) 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现状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引,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在查漏补缺的

同时, 开始全面升级, 完善体制机制, 细化法律义务, 落实法律监管, 强化法律责任, 促进资源节

约、 生态保护、 污染防治、 节能减碳, 体现国家法律制度建设的严密性和责任的严格性。
在根本大法层面, 现行 《宪法》 第五条规定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 必须予以追究”,

为国家实施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奠定了宪法基础。 在具体规定方面, 《宪法》 第九条规定

了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 关于保护与自然资源资产有关的权益, 该条规定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 关于如何开展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 《宪法》 第二十六条作

出了规定。 宪法于 2018 年 3 月修改时: 一是将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修改为 “健全社会主义法

治”, 为国家建设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和依法行政、 公正司法奠定了制度基础。 二是增写

“贯彻新发展理念”, 与党章的修改相呼应, 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作为 “五
位一体” 总体布局之一的生态文明被写入宪法, 为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的统筹协调及生态环境保

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开展奠定了宪法基础。
在基本法律层面, 刑事基本法律 《刑法》 专门设立第六章第六节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对

各领域犯罪的单位和个人具体规定了刑事处罚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还针对相关生态环境刑事犯罪案

件审理中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了司法解释。 民事基本法律 《民法典》 (2020) 第 9 条规定, 民事主

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该规定被认为是民事活动的绿色原则。 该

法在第七编 “侵权责任” 中设立第七章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 规定了包括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责任在内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 针对故意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的行为, 如产生严重后果, 规定了

惩罚性赔偿制度。 对于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 《民事诉讼法》 (2017) 第 58
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 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等机关和组织可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严格的民事责

任及其责任追究规定旨在克服违法成本低、 守法成本高的现象。 对于行政监管部门未尽职履责甚至

违法行使职权从而侵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行政诉讼法》 (2017) 第 25 条规定了检察

建议制度, 以督促监管部门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对于行政监管部门不及时纠正的, 规定了检察公益

诉讼制度。 这些措施可以倒逼行政监管部门依法尽职履责。
在一般法律层面, 党的十八大以前,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制定了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性基础法

律 《环境保护法》, 在大气污染防治、 水污染防治、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放射性污染防治、 噪声污

染防治、 循环经济、 清洁生产、 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制定了法律; 在自然资源和生态保护方面制定

了水、 煤炭、 矿产资源、 生物安全、 野生动物保护、 水土保持、 防沙治沙、 海岛保护、 森林、 草

原、 农业等法律; 在能源和低碳发展方面制定了清洁能源、 节约能源等法律。 党的十八大以后, 全

国人大常委会为了提高环境法律法规的实施效果, 于 2014 年 4 月修订了 《环境保护法》。 自此, 中

国的生态环保法律体系建设进入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的全面升级时期。 以 《环境保护法》 为指

引,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制定了环境保护税、 资源税、 核安全、 土壤污染防治、 生物安全、 湿地保

护等方面的专门法律, 通过了禁止滥食野生动物的决定, 弥补了立法空白; 修改了大气污染防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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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海洋环境保护、 野生动物保护、 防沙治沙、 环境影响评价、
森林、 噪声污染防治等方面的法律, 体现了法律规范适用的进化性。 上述综合性和专门性生态环境

法律对于保护和改善环境发挥了较大作用, 但是对于特定流域和区域的特殊生态环境问题, 这些法

律发挥的作用有限, 有必要以问题为导向, 以法律规范的设计组合或者实施协同为导向, 对体制、
制度和机制开展创新, 使之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 为此,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在 2020 年后制定了

长江保护、 黄河保护、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方面的专门法律。
在行政法规层面, 党的十八大以后, 国务院制定了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2014)、

《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 (2018)、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2021) 等行政法规, 修改了 《危险化学

品安全管理条例》 (2013 年修订)、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2014 年修订)、 《气象设施和气象

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2016 年修订)、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2017 年修订)、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 (2017 年修订)、 《海洋倾废管理条例》 (2017 年修订)、 《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
(2017 年修订)、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2017 年修订)、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2017 年修订)、 《自然保护区条例》 (2017 年修订)、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 (2018 年修订)、
《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2018 年修订)、 《防止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

理条例》 (2018 年修订)、 《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2018 年修订)、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 (2019 年修订)、 《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2019 年修订)、 《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 (2019 年修订)、 《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 (2019 年修订) 等行政法规。 这

些行政法规在环境法律的指导下, 在各自的适用范围内规范相关的开发、 利用、 保护、 管理和监督

行为。
此外, 国务院各部门结合各自的职责还制定、 修改了一些生态环境保护部门规章, 民族自治地

方的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 修改了一些生态环境保护单行条例, 具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

其常务委员会制定、 修改了一些生态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 具有地方规章制定权的地方人民政府制

定、 修改了一些生态环境保护地方规章。 国务院相关部委、 地方人民政府制定、 修改了一些生态环

境保护标准和规范。 这些立法和标准、 规范都是我国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最严密生态环境保护法治的建设,

坚持以党领导生态文明事务为核心, 以先进、 科学的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 以综合、 协调保护和保

护优先、 绿色发展为基本原则, 通过探索和努力形成了党的领导、 政府主导、 市场调节、 企业主体

责任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共治体制, 注重党内制度和国家制度相互衔接、 相互促进所体现的制度严

密性和法治的严格性, 注重制度和机制建设的稳定性、 科学性、 实效性、 衔接性及集成创新性。

四、 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最严密生态环境法治严在何处

徒法不足以自行。 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必须得到充分、 有效的实施才能体现法治的严肃性

和生命力, 形成最严密的法治。 总的来看, 我国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最严密生态环境法治的

“严” 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严格。 《环境保护法》 《大气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 等生态环境

法律法规规定了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负责, 如 《环境保护法》 第六条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 《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三条对于责任在大

气污染防治领域的具体细化作了规定, 包括制定大气污染防治规划, 采取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控制

大气污染物排放或者逐步减排, 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关于具体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全国人

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三五” 规划纲要、 “十四五” 规划及国务院印发的 “十三五”、
“十四五”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都以五年为期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及其实现提出了具体要求,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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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 规划纲要提出 “制定城市空气质量达标计划, 严格落实约束性指标, 地级及以上城市重

污染天数减少 25% ”。 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有关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文件, 国务

院印发的大气、 水、 土壤污染防治等行动计划及碳达峰行动方案等文件, 都在各自的范围内设置了

污染防治、 生态保护、 节能减碳的具体目标。 这些具体目标对照 2030 年前碳达峰和 2035 年美丽中

国基本建成的中长期目标不断提升, 体现了工作的稳中求进性, 如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规定, 到 2020 年,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比

2015 年下降 10%以上, 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 90%以上。 该目标完成后, 《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规定, 到 2025 年,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比

2020 年下降 10%以上, 县级城市建成区基本消除黑臭水体。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目标中的约束性

指标, 如无极特殊情况, 都是必须完成的。
二是生态环境保护标准严格。 《环境保护法》 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都规定了环境质量标准、 污

染物排放标准和特别排放限值, 不仅标准严格, 而且实施和落实责任也严格。 《大气污染防治法》
规定, 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在条件具备的地区, 提前执行国家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中相应阶段排放限值, 并报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015)
规定, 在环境容量较小、 生态环境脆弱、 环境风险高的地区, 应执行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对于

违反污染物排放标准 (包括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和其

他生产经营者, 《环境保护法》 规定了责令限制生产、 停产整治、 停业、 关闭等行政法律责任。 对

于未达到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的城市, 该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要求及时编制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

标规划, 按照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达到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同时, 人民政府在每年

向选举其产生的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环境工作时, 应当报告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执行情

况。 为了促进社会监督, 还要求相关情况向社会公开。
三是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严格。 在具体的措施方面, 《环境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了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 排污许可管理、 狩猎许可管理、 森林林木采伐许可、 生态环境信息公开等措施要求, 这

些措施要求都体现了严格管理的特点,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一旦违反, 须追究相应的法

律责任。 如 《水污染防治法》 规定, 工业企业应当采取合理合规的措施收集和有效处理产生的全部

工业废水; 分类收集和处理含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工业废水; 工业集聚区应当规划并配套建设相应

的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园区的自动监测设备必须与监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 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

运行。 如果弄虚作假, 按照 《环境保护法》 的规定, 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制裁。 再如 《大气污

染防治法》 规定, 对于产生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工业企业, 应当采取密闭、 遮盖、 洒水等措施。
四是生态环境保护程序既严格也严密。 目前, 不仅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的措施严格, 有

关的程序性要求还一环扣一环, 既严格也严密。 如建设单位未依法组织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或者未履

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手续, 擅自开工建设甚至投入生产的, 《环境保护法》 规定了有关部门负

有责令停止建设、 罚款、 责令恢复原状、 不得组织实施等法律责任。 再如 《大气污染防治法》 规

定, 在用机动车应当按照规定, 车辆所有权人或者利用人应当定期将车辆送交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

进行排放检验; 未经检验合格的, 不得上路行驶, 且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得给车辆核发安全技

术检验合格标志。 又如 《土壤污染防治法》 规定, 土地改变用途, 变更为住宅、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的, 有关责任人必须在变更前依法依规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为了保障公众的生态环境权

益, 一些法律法规还对一些活动规定了征求公众意见的程序, 如 《土壤污染防治法》 规定, 国家有

关部门制定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时, 为了保证科学性, 应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审查和论证, 并征求

有关部门、 行业协会、 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的意见。
五是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既严格也严密。 我国法律法规规定了严格的生态环境民事责任、 行政责

任和刑事责任, 且责任漏洞、 责任冲突越来越少, 责任越来越严密。 在民事责任方面, 《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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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损失范围不仅包括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丧失甚至永久性损害导致的经济损失, 还包括有关单位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调查、 鉴定评估所需的费

用, 治理和修复生态环境所需的费用, 以及防止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所采取措施应当支出

的合理费用。 不仅如此, 侵权人违法故意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且造成严重后果的, 《民法典》 还创

新性地规定了惩罚性赔偿措施。 在行政责任方面, 《环境保护法》 规定了罚款、 行政拘留、 责令采

取限制生产措施、 责令采取停产整治措施、 责令停业、 责令关闭等严厉的责任。 在罚款方面, 对性

质严重的违法行为规定了高额的处罚标准, 如 《水污染防治法》 对于造成一般或者较大、 重大或者

特大水污染事故的行为, 规定分别按照水污染直接损失的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三十处以罚款。 2020
年修订的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规定,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境违法转移危险废物的, 由海关

责令退运该危险废物, 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于连续的违法行为, 被责令改正且

拒不改正的, 《环境保护法》 等法律设置了按日连续处罚的惩罚。 在拘留方面, 行为人无证排污被

责令停止排污且拒不执行的, 或者偷排的, 篡改、 伪造环境监测数据的, 如不构成犯罪, 由公安机

关对相关责任人员处以行政拘留。 在刑事责任方面, 《刑法》 第六章第六节规定了污染环境罪、 非

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 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非法狩猎罪、 破坏自然保护

地罪、 非法采矿罪、 破坏性采矿罪、 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盗伐林木罪、 滥伐林木罪等犯罪类

型, 其中对于污染环境罪, 最高可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对于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

后果特别严重的, 最高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六是生态环境保护监督既严格也严密。 2015 年,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 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的责任体制。 为了落实该体制, 党中央、 国务院建立了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 第一轮、 第二轮和正在开展的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共公开曝光了

近 300 个典型案例, 受理转办的相关信访举报案件近 30 万件。 以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

例, 共问责 1. 8 万人。 为了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体制,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生

态环境部等 18 家单位于 2022 年 11 月联合印发 《关于推动职能部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

见》, 将相关生态环境保护的职责予以细化, 对于不依法或者依规尽职履职的, 依法依规追究相应

的责任。 按照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 的规定, 对于党政领导干部,
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领导干部无论是退休或者调离、 升职, 都会被严格追责。 在权

力监督方面, 《环境保护法》 等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规定, 地方人民政府必须每年向同级人大及其常

务委员会报告环境保护工作, 自觉接受其监督。 再如 《土壤污染防治法》 规定, 土壤污染防治情况

应当纳入政府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中。 此外, 《环境保护法》 《行政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 还设立了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及检察机关、 符合条件的

社会组织参与的严密监督机制。
现实已经证明, 最严格的党内法规与最严格的生态环境立法、 执法、 司法、 守法、 社会监督衔

接互助, 形成了最严密的生态环境保护法治, 对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促进绿色发展和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发挥了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五、 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成效显著

目前, 我国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基本覆盖了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领域, 形成了门类

齐全、 功能完备、 内部协调统一的格局, 在我国全面保护生态环境、 打好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

进碳达峰碳中和等行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生态保护方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结合国情首创性地设立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把超过

25%的疆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予以严格保护。 森林资源增长面积超过 7000 万公顷, 居全球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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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生态碎片化和整体退化, 我国建立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设立了国家植

物园和海南热带雨林等相关类型的国家公园,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 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植物种群得到国家和地方的有效保护; 由于有效保护修复湿地, 我国生物遗传资源收集保藏量位

居世界前列, 如在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 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了 59 科 484 种野生植物①; 通过采取

长江十年禁渔等措施, 一些非法捕捞行为受到法律的制裁, 江豚等流域内水生生物物种得到初步恢

复, 如洞庭湖 2021 年监测到的水生生物物种比 2018 年增加了 30 种②。 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于 2021 年 10 月在昆明召开,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

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 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于 2022 年 11 月在武汉召开, 这充分说明我国的生态保

护成就得到世界各国的共同认可。 在湿地公约缔约国大会召开期间, 我国的安徽省合肥市、 山东省

济宁市、 重庆市梁平区、 江西省南昌市、 辽宁省盘锦市、 湖北省武汉市、 江苏省盐城市入选 “国际

湿地城市”, 加上 2018 年入选首批 “国际湿地城市” 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海南省海口市、 宁夏回

族自治区银川市、 湖南省常德市、 江苏省常熟市、 山东省东营市, 我国共有 13 个城市入选 “国际

湿地城市”, 在全球 43 个 “国际湿地城市” 中, 我国数量居全球第一位③。
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 细微颗粒物 PM2. 5 于 2012 年 2 月底被纳入国家空气质量标准。 2022 年

9 月 15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 “中国这十年”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生态环境部介绍, 党的十

八大以来, 全国 74 个重点城市 PM2. 5 年均浓度下降了 56% , 重污染天数减少了 87% 。 以北京市为

例, 2013 年 PM2. 5 年均浓度是 89. 5 微克 /立方米, 2021 年减少至 33 微克 /立方米, 降低了 63. 1% 。
我国是第一个治理 PM2. 5 的发展中国家, 也是世界上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国家④。 在打赢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路上, 产业结构的绿色低碳循环化转型升级取得实质成效, 以钢铁行业为例, 全国粗钢产

量 2013 年至 2021 年增加 27% , 而企业数量减少 20% , 这说明企业的集约化、 规范化经营水平得到

明显提升。 在转型中, 中国探索建立了全世界最先进的钢铁全流程超低排放技术体系, 探索开展了

氢能替代焦炭的短流程炼钢方法⑤。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 这些工作和成绩来之不易。 社会公众由

以前的晒雾霾、 晒吐槽变成了现在的晒蓝天、 晒快乐、 晒惊喜, 体现了满满的幸福感。 2019 年 6 月

5 日,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举办第 48 个联合国世界环境日, 全球主场活动设在杭州博览中心启动, 这

是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对中国污染防治工作特别是打赢蓝天保卫战工作成效的高度认可。
在水体污染防治方面,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2012) 的数据显示, 2012 年, 长江、 黄河等十

大流域的国控断面中, 劣五类、 四到五类、 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分别为 10. 2% 、 20. 9% 、
68. 9% 。 其中, 淮河、 松花江、 黄河、 辽河、 流域水质为轻度污染, 海河流域为中度污染。 而到了

2021 年底,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2021) 的数据显示, 全国一到三类水质断面的比例历史性

地达到 84. 9% , 劣五类水质断面仅为 1. 2% 。 其中, 黄河、 淮河、 辽河的水质升级为良。 可见, 各

流域水质普遍得到明显改善。
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开展了工业用地、 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重金属污

染防治行动, 将 1. 8 万多家企业纳入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 在建设用地的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评估方面, 已完成全国的 4 万多个地块的工作。 此外, 也完成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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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 8 万个点位的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络, 该网络覆盖了我国所有的县级行政区域①。 经过各方面

的参与和持续的努力, 有效地遏制了全国范围内土壤污染加重的趋势, 基本管控住了我国土壤污染

风险, 为以后土壤污染的深度治理奠定了基础。
从化石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来看,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 我国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累计下降 34. 4% ,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 26. 2% 。 在一次能源消费中, 煤炭的消费占比下降了

12. 5% ②。 为了促进减碳减污协同增效, 开展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作, 成效也很显著, 如新建或

者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煤电机组, 规模已超过 10 亿千瓦, 无论是排放水平还是能效水平都进入全

球领先状态。 水电、 风电、 太阳能发电、 生物质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居世界第一位, 可

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已突破 10 亿千瓦。 在消费方面, 清洁能源消费在全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提升至

25. 5% , 以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也升至全球首位③。 可见, 节能减排成效显

著。 2022 年 11 月, 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上, 公约秘书处执行秘

书西蒙·斯蒂尔对中国始终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立场、 将气候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的精神表示

高度赞赏④。
总的来看,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领导国家用最严格制度开展生态环境治理, 遏制了环境质量不

断恶化的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4 月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 “党的十八大

以来……污染治理力度之大、 制度出台频度之密、 监管执法尺度之严、 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

未有”⑤。 正因为基础打得好,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质量的改善目前正朝着根本性转变的方向前进。 这

充分表明, 依靠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是正确的。 而且我国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

的法治不是照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法治模式, 而是立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国情, 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来建设的。

六、 如何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令在必信, 法在必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关键在真抓, 靠的是严

管”⑥, 对于盲目决策且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违规者不能手软, 必须依法严格追究党纪国法责任甚至

终身追责。 2021 年在第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依

法治污⑦。 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既是历史的启示, 也是现实证明必需且有效

的措施。 今后, 我国要立足不断发展的新形势, 不断完善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建设、 执法、 司

法、 守法、 监督工作, 持续用与时代相匹配的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绿色、 循

环、 低碳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的建设。
一是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 在 2035 年美丽中国基本建成前, 经济社会和生态环保

形势不断变化, 生态文明法治也需不断发展和完善。 首先, 面向 2030 年前碳达峰、 2035 年美丽中

国基本实现的任务, 需要在降碳、 减污、 扩绿、 增长的协同方面不断创新和完善绿色循环低碳制度

体系, 健全国土空间规划与管控、 国家公园保护、 生态保护补偿、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化学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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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 动物保护、 应对气候变化、 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让制度建设契合

党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 其次, 参考 《黄河保护法》 《长江保护法》 《青藏高原生态保

护法》 的立法经验, 针对其他大江大河或者大区域的生态环境治理开展立法创新, 制定流域性和区

域性法律法规, 建立健全统一规划、 协调立法、 协调标准、 协调监管、 协调执法、 协调监督、 协调

信用监管等综合性调整机制, 解决区域和流域特殊的生态环境问题。 最后, 不断明确中央与地方、
上下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生态环境保护职责, 开展行政合作, 实现硬性执法监管和弹性协议监管的有

机结合。
二是不断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和国家法律制度的衔接和协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内生态文明

法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对于科学、 规范领导国家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发

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面向新形势、 新任务, 需继续坚持走党内法规建设和国家法律法规相结合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道路。 首先,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

导, 以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为问题导向, 以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为行动导向, 定期出台五年生

态文明党内法规建设规划或者方案, 夯实党领导国家和社会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基础。 其次,
用党内法规及时巩固中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成果, 让改革有规则可以依据、 可以推进。 必要时,
将党内法规的生态文明制度用国家法律规范的形式予以巩固, 并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 最

后, 明确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不断把生态环境保护 “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 权

责匹配、 失责追责、 终身追责” 的新要求细化到地方各级党委、 政府、 监察机关、 司法机关, 落

实到地方各级党委、 政府的各部门; 不断改进地方各级党委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的方法和手段; 不

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 中央与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 垃圾分

类、 防止餐饮浪费等方面的党内法规体系。 只有这样, 才能为全面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有法与党规

可依、 有法与党规必依、 执行法律与党规必严、 违反法律与党规必究的最严格法治的新局面奠定

坚实的规范基础。
三是严格生态环境保护执法、 司法和责任追究。 严格制度的有效实施是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

发挥作用的前提, 为此需做好执法、 司法和责任追究工作。 首先, 在执法方面, 不断衔接各部门的

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和职责实施机制, 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绩效。 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监管权力清

单, 实施尽职照单免责、 失职照单追责制度, 为监管机关和监管人员创造依法严格监管的良好法治

氛围。 其次, 在司法方面, 强化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护航作用, 健全生态环境保护

司法联动机制, 促进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的有效衔接, 在案件移送、 证据收集与使

用、 信息共享、 法律监督等方面加强协调与配合, 按照比例原则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最后, 在责任

追究方面, 坚决禁止 “一刀切” 式执法, 执法工作要将整治措施与整治目标相结合, 依法依规地统

筹推进。 对于失职失责人员, 实施生态环境执法责任追究和损害赔偿制度。
四是不断培育全社会生态文明法治意识, 促进社会参与和监督。 首先, 通过电视、 报纸、 杂

志、 宣传画、 新媒体等手段, 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传教育, 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法律知识的普及, 进一步加强全社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生态文明法制意识。 其次, 在推进

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 垃圾分类、 农村污水处理、 国家公园建设、 乡村环境整治等工作时,
同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宣传与法制教育, 让生态文明法制意识与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相结合。 再次,
开展野生动物保护、 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等生态环境违法犯罪典型案件的警示教育, 震慑那些想继

续违法犯罪或者试图以身试法的单位和个人。 最后, 加强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对本地区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的权力监督, 督促人民政府依法履职。 此外, 全面、 系统、 深入构建生态环境共治的体

制、 制度和机制, 鼓励信息公开, 拓宽公众参与的渠道, 扶持生态环境保护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建

设, 鼓励政府购买环境保护技术; 鼓励公众和社会组织举报生态环境保护违法犯罪行为, 鼓励符合

条件的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对破坏生态、 污染环境及盲目上马 “两高” 项目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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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个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鼓励检察机关对在生态保护、 污染防治、 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不尽职

履责的行政监管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On Adhering to the Strictest System and the Most Rigorous Rule of
Law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HANG Ji-wen
(Institut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Policie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f the State Council, Beijing 100010, China)

Abstract: Insisting on prot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th the strictest system and the most
rigorous rule of law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The connotation of the idea is that 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 s regulations and systems should be
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rictest standards, and that violations of these laws,
regulations and systems should be pursued rigorously and stric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hina has been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only by referring to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formulating the strictest system and implementing the most rigorous rule of law can
we solve the seriou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hina has initially established a strict system of
CPCs regulations o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ithin the party, and form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system of 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general, not
only are the objectives, standards and measures for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ict, but the
procedure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re also strict and rigorous. These
initiativ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nationwide battle to prevent and contro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promoting the targets for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and so on. Looking to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it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ystem in light of the ever-changing new situation,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CPCs regulations and systems and 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strictly enforc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enforcement, justice and accountability, continuously cultivate
the publics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law, and promote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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